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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6/2021_2022__E6_A1_88_

E4_BE_8B_E5_88_86_E6_c62_226483.htm 某火炮厂发生爆炸事

故，造成 39人死亡，49人受伤。事故基本情况是：该火炮厂

是村办集体企业，由村民陈某任厂长，实行承包经营，实际

上是由陈某与村民杨某合伙生产经营。后因经营亏损，陈某

向杨某提出不再合伙经营，杨木同意，并提出修改合同，在

合同上明确杨某也是承包人。于是，二人找到村领导，村领

导明确表态，对杨某要求经营火炮厂的要求给予否定，理由

是杨某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职称，不能让其办分厂。 但陈、

杨二人私下商定以一个厂的名义，分成两组各自独立生产经

营，自负盈亏，并在未经任何部门、任何人检查验收的情况

下，将厂房分为两部分，进行生产。由于厂房分割后，空间

狭小，厂房内切引、插引等危险工序与封底、封面、编序等

一般工序混于同一厂棚内。当时，农忙季节已过，来厂要求

干活的村民很多，陈、杨二人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业务上，

陈将厂内工作安排事宜交由其妻主管，杨则将工作安排事宜

交由其女负责。 这二人都是一般农家妇女，未经过专门培训

学习。开始二人还简单地给新来工人强调一下火炮安全生产

的一般常识，然后安排上岗，后来连简单的要求都不强调就

安排工人上岗。事故发生当天，切引工龙某在工作台上垫上

木板，用菜刀将引线切成小把，供插引工领去插引。因当时

来做工的人较多，切好的引线不够用，龙某就用另一工人切

过油蜡纸的菜刀和垫板，肩上搭着引线，在工棚内插引区来

回走动，随意切引线，当龙某在工棚南段东端切引线时，发



生燃烧，引起待插引火炮发生爆炸，导致事故。 分析事故的

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参考答案： 从这起事故发生的情况看，

火炮厂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上岗作业的工人未经专门的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从事危险作业时违反作业工序的有关规

定，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该厂负责日常生产管

理的是未经任何培训的两名农家妇女，对新来厂工作的工人

也不进行任何安全生产培训，他们对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规

定都不清楚、不了解。有关国家标准规定：“所有切钻工具

，要求刃口锋利，使用时应当操油或交替使用”；“生产烟

花爆竹的企业，必须按工艺流程分没车间、固定工序和人员

”。 而本案中的龙茶正是违反上述规定，使用其他工人刚切

过油蜡纸而又不锋利的菜刀，又在插引工中流动切引，致使

切燃引线，引发爆炸。由此可见，烟花爆竹生产单位的管理

人员，必须熟悉产品性能，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新招收的人

员必须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技术培训，才能上岗作业，这是

保证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重要基础。 安全生产

，人人有责。生产经营活动最直接的承担者是从业人员，每

个岗位从业人员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安全了，整个生产经营

单位的生产安全就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因此，如何从制度上

保证每个从业人员具有在本职工作岗位进行安全生产操作的

知识和能力，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我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

经济欠发达，一些从业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实行

市场经济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个体经营迅速增加，就

业岗位增加很多，大量的季节工、农民轮换工走上工作岗位

，其中不少人在一些危险性较大的岗位，这些从业人员普遍

存在着文化素质低、安全生产意识差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



通过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加以解决。 《安全生产法》

第20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

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

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

格后方可任职。”同时，第21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

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火炮厂在这些方面

明显违反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